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岡簡字第5號

原      告  莊和沛  

訴訟代理人  蔡祥銘律師

            蔡晉祐律師

被      告  孫珮菁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楊忠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刑事庭移送前來(1

12年度交簡附民字第201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肆拾柒萬肆仟伍佰零肆元，及自民國

一一二年八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關於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肆拾

柒萬肆仟伍佰零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4月8日17時42分許，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高雄市岡山區嘉華路由西

往東方向行駛，途至該路與嘉華路80巷口時，因疏未注意車

前狀況，貿然前行，至追撞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在上開路口停等紅燈之原告，原告因此

受有腦震盪、頸椎扭傷、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

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等傷害(下稱系爭事故)。

原告因而受有醫療費新臺幣(下同)234,981元、將來醫療費

用900,000元、交通費用22,558元、薪資損失15,580元、系

爭車輛維修費76,000元、精神慰撫金500,000元等損害。為

此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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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1,682,837元，及其中1,493,91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其中188,926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暨準備書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均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

本院卷第93頁)。

二、被告則略以：對於原告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費用不爭執。原告

提出之聖佑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記載非訴訟用文書，不得作

為訴訟上證據，其上所載費用不予採認。原告於高雄榮民總

醫院、義大醫院診斷之頸椎椎間盤脫出、腰椎椎間盤脫出與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診斷內容不符，急診檢傷時並無此等診

斷，亦未記載醫師建議接受手術，疑似原告為虛增請求費

用，將自己既往症作為本次傷害結果，再原告並未提出新博

愛診所、佳霖骨科專科診所診斷證明書，難以證明其所需醫

療處置與系爭事故有因果關係。又原告請求將來醫療費用，

惟並未提出相關單據證明請求為真，應無可採。另原告請求

之交通費被告不爭執。再原告請求薪資損失依高雄市立岡山

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僅需休息7日，後續應無繼續請假治

療之必要。另原告請求之修車費並未計算折舊，且請求之慰

撫金金額過高等語，資為抗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上揭時、地，過失致其受有腦震盪、頸椎

扭傷、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

盤外傷性破裂等傷害，並致系爭車輛損壞之事實，業據原

告提出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診斷證明書、聖佑中醫診所診斷

證明書、義大醫院診斷證明書、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

書、新博愛診所診斷證明書、佳霖骨科專科診所診斷證明

書、車輛委修單、系爭車輛行照、債權讓與書等件為證

(見附民卷第39頁、第43頁、第65頁、第297頁、第327頁

至第329頁、本院卷第193頁、第213頁、第333頁至第335

頁)，且有監視器畫面擷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1、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

錄表、道路交通事故照片相片黏貼紀錄表存於警卷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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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告因系爭事故過失傷害原告，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

度交簡字第1463號判決處拘役15日，此據本院核閱上開刑

事案件全卷無訛。是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為有過失，且

其過失與原告所受上開傷害、系爭車輛損壞之結果間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等情，均堪認定。

（二）被告雖抗辯原告所受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

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等傷害非系爭事故所致。然

查：

　　1.原告於111年4月8日因系爭事故前往高雄市立岡山醫院，

診斷受有腦震盪、頸椎扭傷之傷勢，經醫囑建議神經外科

門診追蹤治療，並宜休息7日。嗣於111年4月13日因頭部

痠痛、左側肢體無力、腰部酸痛前往高雄榮民總醫院就

診，診斷受有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甩鞭效應

合併脊髓損傷)、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再於111

年4月15日前往聖佑中醫診所就診，診斷受有頸部挫傷之

傷勢。復於111年7月1日前往新博愛診所就診，診斷為頸

椎椎間盤突出症、腰椎椎間盤突出症。又於111年8月8日

前往義大醫院就診，診斷為頸椎椎間盤脫出、腰椎椎間盤

脫出。另於111年11月3日因頸椎及腰椎疼痛前往佳霖骨科

專科診所就診，診斷受有頸部及下背挫扭傷合併頸椎及腰

椎椎間盤突出之傷勢，有前揭診斷證明書可參。可見原告

發生系爭事故後，即因傷勢持續就診，且於高雄市立岡山

醫院建議之休養期間內前往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受有腰

椎及頸椎椎間盤傷勢，可認原告所受第4/5/6/7頸椎椎間

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之傷勢，確

為系爭事故所致。況原告於急診當時即已表明有頸部疼痛

之症狀(見本院卷第363頁)，復經本院函詢高雄榮民總醫

院原告所受上開傷勢成因，函覆略以：病患於111年4月8

日車禍，4月13日第一次於本院神經外科就診，頸部疼

痛、左側肢體無力、腰部痠痛係因第4/5/6/7頸間盤外傷

性破裂合併脊髓損傷，可能肇因於車禍所造成的頸部甩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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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第4/5腰椎盤外傷性破裂也與車禍相關等語(見本院

卷第81頁)，益徵原告上開傷勢與系爭事故確有因果關

係。

　　2.原告雖曾於101年8月間因胸痛、105年4月間因下背痛，前

往光雄長安醫院就診(見本院卷第257頁)，並經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鑑定稱：原告所受如高雄市立岡山

醫院、聖佑中醫診所、高雄榮民總醫院、義大醫院診斷證

明書所示傷勢，與其前於光雄長安醫院就診之病況可能有

相關，其於光雄長安醫院就診所示病況，可能致其需接受

頸椎椎間盤脫出切除手術併人工椎間盤置換術之結果等語

(見本院卷第383頁)。然原告前揭胸痛、下背痛之症狀為1

01年、105年間發生，與系爭事故發生日期隔有相當時

日，上開胸痛、下背痛病徵是否係因頸椎、腰椎椎間盤傷

勢所致，要非無疑。再者，再經函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和紀念醫院上開鑑定意見判斷之依據，函覆略以：因頸椎

椎間盤突出本身可能伴隨胸痛、肩頸痛，若嚴重時亦會產

生下背痛，故僅由101年8月6日診所之胸痛，105年4月18

日診所之下背痛之記載，自難據以判定病人患有頸椎椎間

盤突出之症狀等語(見本院卷第407頁)，當難遽認原告於1

01年、105年間即受有頸椎、腰椎椎間盤疾患。　

　　3.原告既已提出時間接續之診斷證明書，以證其所受第4/5/

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

之傷勢確為系爭事故所致，被告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

更舉反證。然被告就原告此等傷勢非系爭事故所致，並未

再舉實證推翻，應認被告之抗辯並非可採。從而，原告所

受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

傷性破裂之傷勢為系爭事故所致，本諸前開理由，應足認

定。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時，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

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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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侵害他人之身體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

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

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被告就系爭事故

之發生為有過失，其過失並與原告所受傷害、系爭車輛損

壞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均敘及，揆諸上開規定，被

告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無疑。茲就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

金額析述如下：

　　1.醫療費用：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支出醫療費用共234,981

元，並提出高雄市立岡山醫院收費證明、聖佑中醫診所收

據、高雄榮民總醫院醫療費用收據、義大醫院門診收據、

新博愛診所收據、醫療費用收據、佳霖骨科專科診所藥單

內容與門診費用收據等件為證(見附民卷第41頁、第45頁

至第63頁、第67頁至第295頁、本院卷第133頁至第191

頁)。而原告前往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聖佑中醫診所、高

雄榮民總醫院、義大醫院、新博愛診所、佳霖骨科專科診

所就診，分別係因腦震盪、頸椎扭傷、頸椎椎間盤、腰椎

椎間盤疾患就診，可認確均與系爭事故所致傷勢相關無

訛。則原告請求被告如數給付此等醫療費用，要屬有據。

被告抗辯原告傷勢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其抗辯難認

有理。至被告抗辯原告提出之聖佑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為

非訴訟用部分，因本院業已函請聖佑中醫診所提供原告病

歷資料(見本院卷第301頁至第323頁)，可證其就診原因、

治療方式，均與其頸部挫傷傷勢相關，應認被告此部分抗

辯，同無可採。　　　

　　2.將來醫療費用：

　　　原告另主張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未來有接受頸椎椎間

盤切除手術併人工椎間盤置換手術之必要，並提出前開高

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為佐(見附民卷第297頁)。經本

院函詢高雄榮民總醫院有關原告接受上開手術所需費用若

干，函覆則以：原告如接受頸椎間盤切除合併人工椎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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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換術，醫療費用(含健保部分負擔)粗估計90萬元，樂德

爾莫畢西頸椎植入物為健保給付特材，單顆233,658元、

特材管理費1,500元，合計235,158元，3節人工椎間盤、

手術費用及住院費用(含健保部分負擔)等其他項目，同前

次回覆粗估計約9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81頁、第377頁至

第379頁)。堪信原告所受傷勢未來確有接受頸椎椎間盤切

除手術併人工椎間盤置換手術之必要，且所需費用約為90

萬元無疑。則原告請求被告如數給付，應可准許。　　　

　　3.就醫交通費：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就醫，受有就醫交通費22,558

元之損害，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2頁)，應認原

告此部分之請求為有據。　　　

　　4.薪資損失：

　　　原告另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受有薪資損失15,580元之

損害，並提出差勤明細、強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單為

證(見附民卷第309頁至第325頁)，被告則以前詞為辯。然

原告所受上開傷勢確為系爭事故所致，已經本院認定如

前，原告自有持續回診治療之必要。復由原告所提前揭薪

資單所載，原告確受扣除全勤津貼、病假扣款共15,580

元，應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有理由，可以准許。　　　

　　5.系爭車輛維修費：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車輛維修費76,000元之

損害，並提出前開估價單為證。而物被毀損時，被害人固

得請求加害人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並以修復費用

為估定之標準，然應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

舊品，應予折舊)。是損害賠償既係在填補被害人所受之

損害，使其回復物被毀損前之應有狀態，自不應使被害人

額外受利，故被害人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者，應予折

舊。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

率表，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

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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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

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分之1，而系爭車輛自出廠日

92年11月，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11年4月8日，已顯逾耐

用年數，則零件殘價應為1,667元【計算式：殘價＝取得

成本÷(耐用年數＋1)即10,000÷(5+1)≒1,667(小數點以下

四捨五入)】。從而，原告所得請求之維修費用，為系爭

車輛零件殘價1,667元，加計不用折舊之工資66,000元，

共67,667元。至系爭車輛維修估價單上雖載以中古二手舊

料替換等語，然系爭車輛自出廠日至發生系爭事故時，已

使用相當時日，系爭車輛零件價值本有折損，系爭車輛發

生系爭事故後更換新品、整新品甚或中古零件，自非系爭

車輛原有狀態，故本院認仍應計算折舊使系爭車輛回復至

應有狀態，附此說明。　　　

　　6.精神慰撫金：　　　　　　

　　　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程

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故慰撫金之金額是

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

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審酌原告自陳專

科畢業，從事作業員工作，111年間名下有利息、股利、

薪資所得、投資等財產，被告大學畢業，現從事工廠管理

工作，111年名下有薪資、利息所得、汽車等財產，此據

兩造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23、329、331頁)，且有兩造

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憑。本院衡酌原

告因被告過失行為所受傷勢，身心應受有相當之痛苦，兼

衡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被告侵權行為態樣、原

告所受傷勢及復原期間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500,000

元之精神慰撫金，尚屬過高，應以300,000元為適當。

　　7.綜上，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應共為1,540,786元

(計算式：234,981+900,000+22,558+15,580+67,667+300,

000=1,540,786)，洵堪認定。

（四）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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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

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第32條定有明定。此係因保險人之給付乃由於被保險人支

付保險費所生，性質上屬於被保險人賠償責任承擔或轉

嫁，自應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

為避免受害人雙重受償，渠等於受賠償請求時，自得扣除

之。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害，業已受領強制險理賠

金共66,282元，有其提出之南山產物理賠明細通知為證

(見本院卷第215頁至第217頁)，是扣除後，被告尚得對原

告請求之賠償金額應為1,474,504元(計算式：1,540,786-

66,282=1,474,504)。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7

4,5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2日起(見附

民卷第333、335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屬無

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1款規

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

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

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岡山簡易庭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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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曾小玲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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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岡簡字第5號
原      告  莊和沛  
訴訟代理人  蔡祥銘律師
            蔡晉祐律師
被      告  孫珮菁  


訴訟代理人  楊忠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刑事庭移送前來(112年度交簡附民字第201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肆拾柒萬肆仟伍佰零肆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關於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肆拾柒萬肆仟伍佰零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4月8日17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高雄市岡山區嘉華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途至該路與嘉華路80巷口時，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前行，至追撞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在上開路口停等紅燈之原告，原告因此受有腦震盪、頸椎扭傷、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等傷害(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因而受有醫療費新臺幣(下同)234,981元、將來醫療費用900,000元、交通費用22,558元、薪資損失15,580元、系爭車輛維修費76,000元、精神慰撫金500,000元等損害。為此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682,837元，及其中1,493,91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88,926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暨準備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均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3頁)。
二、被告則略以：對於原告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費用不爭執。原告提出之聖佑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記載非訴訟用文書，不得作為訴訟上證據，其上所載費用不予採認。原告於高雄榮民總醫院、義大醫院診斷之頸椎椎間盤脫出、腰椎椎間盤脫出與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診斷內容不符，急診檢傷時並無此等診斷，亦未記載醫師建議接受手術，疑似原告為虛增請求費用，將自己既往症作為本次傷害結果，再原告並未提出新博愛診所、佳霖骨科專科診所診斷證明書，難以證明其所需醫療處置與系爭事故有因果關係。又原告請求將來醫療費用，惟並未提出相關單據證明請求為真，應無可採。另原告請求之交通費被告不爭執。再原告請求薪資損失依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僅需休息7日，後續應無繼續請假治療之必要。另原告請求之修車費並未計算折舊，且請求之慰撫金金額過高等語，資為抗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上揭時、地，過失致其受有腦震盪、頸椎扭傷、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等傷害，並致系爭車輛損壞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診斷證明書、聖佑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義大醫院診斷證明書、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新博愛診所診斷證明書、佳霖骨科專科診所診斷證明書、車輛委修單、系爭車輛行照、債權讓與書等件為證(見附民卷第39頁、第43頁、第65頁、第297頁、第327頁至第329頁、本院卷第193頁、第213頁、第333頁至第335頁)，且有監視器畫面擷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1、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照片相片黏貼紀錄表存於警卷可參。而被告因系爭事故過失傷害原告，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交簡字第1463號判決處拘役15日，此據本院核閱上開刑事案件全卷無訛。是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為有過失，且其過失與原告所受上開傷害、系爭車輛損壞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情，均堪認定。
（二）被告雖抗辯原告所受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等傷害非系爭事故所致。然查：
　　1.原告於111年4月8日因系爭事故前往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診斷受有腦震盪、頸椎扭傷之傷勢，經醫囑建議神經外科門診追蹤治療，並宜休息7日。嗣於111年4月13日因頭部痠痛、左側肢體無力、腰部酸痛前往高雄榮民總醫院就診，診斷受有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甩鞭效應合併脊髓損傷)、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再於111年4月15日前往聖佑中醫診所就診，診斷受有頸部挫傷之傷勢。復於111年7月1日前往新博愛診所就診，診斷為頸椎椎間盤突出症、腰椎椎間盤突出症。又於111年8月8日前往義大醫院就診，診斷為頸椎椎間盤脫出、腰椎椎間盤脫出。另於111年11月3日因頸椎及腰椎疼痛前往佳霖骨科專科診所就診，診斷受有頸部及下背挫扭傷合併頸椎及腰椎椎間盤突出之傷勢，有前揭診斷證明書可參。可見原告發生系爭事故後，即因傷勢持續就診，且於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建議之休養期間內前往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受有腰椎及頸椎椎間盤傷勢，可認原告所受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之傷勢，確為系爭事故所致。況原告於急診當時即已表明有頸部疼痛之症狀(見本院卷第363頁)，復經本院函詢高雄榮民總醫院原告所受上開傷勢成因，函覆略以：病患於111年4月8日車禍，4月13日第一次於本院神經外科就診，頸部疼痛、左側肢體無力、腰部痠痛係因第4/5/6/7頸間盤外傷性破裂合併脊髓損傷，可能肇因於車禍所造成的頸部甩鞭效應，第4/5腰椎盤外傷性破裂也與車禍相關等語(見本院卷第81頁)，益徵原告上開傷勢與系爭事故確有因果關係。
　　2.原告雖曾於101年8月間因胸痛、105年4月間因下背痛，前往光雄長安醫院就診(見本院卷第257頁)，並經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鑑定稱：原告所受如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聖佑中醫診所、高雄榮民總醫院、義大醫院診斷證明書所示傷勢，與其前於光雄長安醫院就診之病況可能有相關，其於光雄長安醫院就診所示病況，可能致其需接受頸椎椎間盤脫出切除手術併人工椎間盤置換術之結果等語(見本院卷第383頁)。然原告前揭胸痛、下背痛之症狀為101年、105年間發生，與系爭事故發生日期隔有相當時日，上開胸痛、下背痛病徵是否係因頸椎、腰椎椎間盤傷勢所致，要非無疑。再者，再經函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上開鑑定意見判斷之依據，函覆略以：因頸椎椎間盤突出本身可能伴隨胸痛、肩頸痛，若嚴重時亦會產生下背痛，故僅由101年8月6日診所之胸痛，105年4月18日診所之下背痛之記載，自難據以判定病人患有頸椎椎間盤突出之症狀等語(見本院卷第407頁)，當難遽認原告於101年、105年間即受有頸椎、腰椎椎間盤疾患。　
　　3.原告既已提出時間接續之診斷證明書，以證其所受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之傷勢確為系爭事故所致，被告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然被告就原告此等傷勢非系爭事故所致，並未再舉實證推翻，應認被告之抗辯並非可採。從而，原告所受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之傷勢為系爭事故所致，本諸前開理由，應足認定。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時，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為有過失，其過失並與原告所受傷害、系爭車輛損壞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均敘及，揆諸上開規定，被告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無疑。茲就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金額析述如下：
　　1.醫療費用：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支出醫療費用共234,981元，並提出高雄市立岡山醫院收費證明、聖佑中醫診所收據、高雄榮民總醫院醫療費用收據、義大醫院門診收據、新博愛診所收據、醫療費用收據、佳霖骨科專科診所藥單內容與門診費用收據等件為證(見附民卷第41頁、第45頁至第63頁、第67頁至第295頁、本院卷第133頁至第191頁)。而原告前往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聖佑中醫診所、高雄榮民總醫院、義大醫院、新博愛診所、佳霖骨科專科診所就診，分別係因腦震盪、頸椎扭傷、頸椎椎間盤、腰椎椎間盤疾患就診，可認確均與系爭事故所致傷勢相關無訛。則原告請求被告如數給付此等醫療費用，要屬有據。被告抗辯原告傷勢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其抗辯難認有理。至被告抗辯原告提出之聖佑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為非訴訟用部分，因本院業已函請聖佑中醫診所提供原告病歷資料(見本院卷第301頁至第323頁)，可證其就診原因、治療方式，均與其頸部挫傷傷勢相關，應認被告此部分抗辯，同無可採。　　　
　　2.將來醫療費用：
　　　原告另主張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未來有接受頸椎椎間盤切除手術併人工椎間盤置換手術之必要，並提出前開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為佐(見附民卷第297頁)。經本院函詢高雄榮民總醫院有關原告接受上開手術所需費用若干，函覆則以：原告如接受頸椎間盤切除合併人工椎間盤置換術，醫療費用(含健保部分負擔)粗估計90萬元，樂德爾莫畢西頸椎植入物為健保給付特材，單顆233,658元、特材管理費1,500元，合計235,158元，3節人工椎間盤、手術費用及住院費用(含健保部分負擔)等其他項目，同前次回覆粗估計約9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81頁、第377頁至第379頁)。堪信原告所受傷勢未來確有接受頸椎椎間盤切除手術併人工椎間盤置換手術之必要，且所需費用約為90萬元無疑。則原告請求被告如數給付，應可准許。　　　
　　3.就醫交通費：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就醫，受有就醫交通費22,558元之損害，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2頁)，應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有據。　　　
　　4.薪資損失：
　　　原告另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受有薪資損失15,580元之損害，並提出差勤明細、強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單為證(見附民卷第309頁至第325頁)，被告則以前詞為辯。然原告所受上開傷勢確為系爭事故所致，已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自有持續回診治療之必要。復由原告所提前揭薪資單所載，原告確受扣除全勤津貼、病假扣款共15,580元，應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有理由，可以准許。　　　
　　5.系爭車輛維修費：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車輛維修費76,000元之損害，並提出前開估價單為證。而物被毀損時，被害人固得請求加害人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並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然應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是損害賠償既係在填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使其回復物被毀損前之應有狀態，自不應使被害人額外受利，故被害人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者，應予折舊。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分之1，而系爭車輛自出廠日92年11月，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11年4月8日，已顯逾耐用年數，則零件殘價應為1,667元【計算式：殘價＝取得成本÷(耐用年數＋1)即10,000÷(5+1)≒1,66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從而，原告所得請求之維修費用，為系爭車輛零件殘價1,667元，加計不用折舊之工資66,000元，共67,667元。至系爭車輛維修估價單上雖載以中古二手舊料替換等語，然系爭車輛自出廠日至發生系爭事故時，已使用相當時日，系爭車輛零件價值本有折損，系爭車輛發生系爭事故後更換新品、整新品甚或中古零件，自非系爭車輛原有狀態，故本院認仍應計算折舊使系爭車輛回復至應有狀態，附此說明。　　　
　　6.精神慰撫金：　　　　　　
　　　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故慰撫金之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審酌原告自陳專科畢業，從事作業員工作，111年間名下有利息、股利、薪資所得、投資等財產，被告大學畢業，現從事工廠管理工作，111年名下有薪資、利息所得、汽車等財產，此據兩造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23、329、331頁)，且有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憑。本院衡酌原告因被告過失行為所受傷勢，身心應受有相當之痛苦，兼衡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被告侵權行為態樣、原告所受傷勢及復原期間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500,000元之精神慰撫金，尚屬過高，應以300,000元為適當。
　　7.綜上，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應共為1,540,786元(計算式：234,981+900,000+22,558+15,580+67,667+300,000=1,540,786)，洵堪認定。
（四）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定。此係因保險人之給付乃由於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費所生，性質上屬於被保險人賠償責任承擔或轉嫁，自應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為避免受害人雙重受償，渠等於受賠償請求時，自得扣除之。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害，業已受領強制險理賠金共66,282元，有其提出之南山產物理賠明細通知為證(見本院卷第215頁至第217頁)，是扣除後，被告尚得對原告請求之賠償金額應為1,474,504元(計算式：1,540,786-66,282=1,474,504)。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74,5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2日起(見附民卷第333、335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1款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 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岡山簡易庭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曾小玲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岡簡字第5號
原      告  莊和沛  
訴訟代理人  蔡祥銘律師
            蔡晉祐律師
被      告  孫珮菁  

訴訟代理人  楊忠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刑事庭移送前來(1
12年度交簡附民字第201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肆拾柒萬肆仟伍佰零肆元，及自民國
一一二年八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關於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肆拾
柒萬肆仟伍佰零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4月8日17時42分許，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高雄市岡山區嘉華路由西
    往東方向行駛，途至該路與嘉華路80巷口時，因疏未注意車
    前狀況，貿然前行，至追撞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在上開路口停等紅燈之原告，原告因此
    受有腦震盪、頸椎扭傷、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
    、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等傷害(下稱系爭事故)。原
    告因而受有醫療費新臺幣(下同)234,981元、將來醫療費用9
    00,000元、交通費用22,558元、薪資損失15,580元、系爭車
    輛維修費76,000元、精神慰撫金500,000元等損害。為此依
    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1,682,837元，及其中1,493,91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其中188,926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暨準備書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均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
    卷第93頁)。
二、被告則略以：對於原告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費用不爭執。原告
    提出之聖佑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記載非訴訟用文書，不得作
    為訴訟上證據，其上所載費用不予採認。原告於高雄榮民總
    醫院、義大醫院診斷之頸椎椎間盤脫出、腰椎椎間盤脫出與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診斷內容不符，急診檢傷時並無此等診斷
    ，亦未記載醫師建議接受手術，疑似原告為虛增請求費用，
    將自己既往症作為本次傷害結果，再原告並未提出新博愛診
    所、佳霖骨科專科診所診斷證明書，難以證明其所需醫療處
    置與系爭事故有因果關係。又原告請求將來醫療費用，惟並
    未提出相關單據證明請求為真，應無可採。另原告請求之交
    通費被告不爭執。再原告請求薪資損失依高雄市立岡山醫院
    診斷證明書所載，僅需休息7日，後續應無繼續請假治療之
    必要。另原告請求之修車費並未計算折舊，且請求之慰撫金
    金額過高等語，資為抗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上揭時、地，過失致其受有腦震盪、頸椎
      扭傷、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
      盤外傷性破裂等傷害，並致系爭車輛損壞之事實，業據原
      告提出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診斷證明書、聖佑中醫診所診斷
      證明書、義大醫院診斷證明書、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
      書、新博愛診所診斷證明書、佳霖骨科專科診所診斷證明
      書、車輛委修單、系爭車輛行照、債權讓與書等件為證(
      見附民卷第39頁、第43頁、第65頁、第297頁、第327頁至
      第329頁、本院卷第193頁、第213頁、第333頁至第335頁)
      ，且有監視器畫面擷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
      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1、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
      、道路交通事故照片相片黏貼紀錄表存於警卷可參。而被
      告因系爭事故過失傷害原告，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交
      簡字第1463號判決處拘役15日，此據本院核閱上開刑事案
      件全卷無訛。是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為有過失，且其過
      失與原告所受上開傷害、系爭車輛損壞之結果間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等情，均堪認定。
（二）被告雖抗辯原告所受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
      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等傷害非系爭事故所致。然
      查：
　　1.原告於111年4月8日因系爭事故前往高雄市立岡山醫院，
      診斷受有腦震盪、頸椎扭傷之傷勢，經醫囑建議神經外科
      門診追蹤治療，並宜休息7日。嗣於111年4月13日因頭部
      痠痛、左側肢體無力、腰部酸痛前往高雄榮民總醫院就診
      ，診斷受有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甩鞭效應合
      併脊髓損傷)、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再於111年4
      月15日前往聖佑中醫診所就診，診斷受有頸部挫傷之傷勢
      。復於111年7月1日前往新博愛診所就診，診斷為頸椎椎
      間盤突出症、腰椎椎間盤突出症。又於111年8月8日前往
      義大醫院就診，診斷為頸椎椎間盤脫出、腰椎椎間盤脫出
      。另於111年11月3日因頸椎及腰椎疼痛前往佳霖骨科專科
      診所就診，診斷受有頸部及下背挫扭傷合併頸椎及腰椎椎
      間盤突出之傷勢，有前揭診斷證明書可參。可見原告發生
      系爭事故後，即因傷勢持續就診，且於高雄市立岡山醫院
      建議之休養期間內前往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受有腰椎及
      頸椎椎間盤傷勢，可認原告所受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
      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之傷勢，確為系
      爭事故所致。況原告於急診當時即已表明有頸部疼痛之症
      狀(見本院卷第363頁)，復經本院函詢高雄榮民總醫院原
      告所受上開傷勢成因，函覆略以：病患於111年4月8日車
      禍，4月13日第一次於本院神經外科就診，頸部疼痛、左
      側肢體無力、腰部痠痛係因第4/5/6/7頸間盤外傷性破裂
      合併脊髓損傷，可能肇因於車禍所造成的頸部甩鞭效應，
      第4/5腰椎盤外傷性破裂也與車禍相關等語(見本院卷第81
      頁)，益徵原告上開傷勢與系爭事故確有因果關係。
　　2.原告雖曾於101年8月間因胸痛、105年4月間因下背痛，前
      往光雄長安醫院就診(見本院卷第257頁)，並經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鑑定稱：原告所受如高雄市立岡山
      醫院、聖佑中醫診所、高雄榮民總醫院、義大醫院診斷證
      明書所示傷勢，與其前於光雄長安醫院就診之病況可能有
      相關，其於光雄長安醫院就診所示病況，可能致其需接受
      頸椎椎間盤脫出切除手術併人工椎間盤置換術之結果等語
      (見本院卷第383頁)。然原告前揭胸痛、下背痛之症狀為1
      01年、105年間發生，與系爭事故發生日期隔有相當時日
      ，上開胸痛、下背痛病徵是否係因頸椎、腰椎椎間盤傷勢
      所致，要非無疑。再者，再經函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上開鑑定意見判斷之依據，函覆略以：因頸椎椎
      間盤突出本身可能伴隨胸痛、肩頸痛，若嚴重時亦會產生
      下背痛，故僅由101年8月6日診所之胸痛，105年4月18日
      診所之下背痛之記載，自難據以判定病人患有頸椎椎間盤
      突出之症狀等語(見本院卷第407頁)，當難遽認原告於101
      年、105年間即受有頸椎、腰椎椎間盤疾患。　
　　3.原告既已提出時間接續之診斷證明書，以證其所受第4/5/
      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
      之傷勢確為系爭事故所致，被告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
      更舉反證。然被告就原告此等傷勢非系爭事故所致，並未
      再舉實證推翻，應認被告之抗辯並非可採。從而，原告所
      受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
      傷性破裂之傷勢為系爭事故所致，本諸前開理由，應足認
      定。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時，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
      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
      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
      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被告就系爭事故
      之發生為有過失，其過失並與原告所受傷害、系爭車輛損
      壞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均敘及，揆諸上開規定，被
      告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無疑。茲就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
      金額析述如下：
　　1.醫療費用：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支出醫療費用共234,981元
      ，並提出高雄市立岡山醫院收費證明、聖佑中醫診所收據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療費用收據、義大醫院門診收據、新
      博愛診所收據、醫療費用收據、佳霖骨科專科診所藥單內
      容與門診費用收據等件為證(見附民卷第41頁、第45頁至
      第63頁、第67頁至第295頁、本院卷第133頁至第191頁)。
      而原告前往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聖佑中醫診所、高雄榮民
      總醫院、義大醫院、新博愛診所、佳霖骨科專科診所就診
      ，分別係因腦震盪、頸椎扭傷、頸椎椎間盤、腰椎椎間盤
      疾患就診，可認確均與系爭事故所致傷勢相關無訛。則原
      告請求被告如數給付此等醫療費用，要屬有據。被告抗辯
      原告傷勢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其抗辯難認有理。至
      被告抗辯原告提出之聖佑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為非訴訟用
      部分，因本院業已函請聖佑中醫診所提供原告病歷資料(
      見本院卷第301頁至第323頁)，可證其就診原因、治療方
      式，均與其頸部挫傷傷勢相關，應認被告此部分抗辯，同
      無可採。　　　
　　2.將來醫療費用：
　　　原告另主張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未來有接受頸椎椎間
      盤切除手術併人工椎間盤置換手術之必要，並提出前開高
      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為佐(見附民卷第297頁)。經本
      院函詢高雄榮民總醫院有關原告接受上開手術所需費用若
      干，函覆則以：原告如接受頸椎間盤切除合併人工椎間盤
      置換術，醫療費用(含健保部分負擔)粗估計90萬元，樂德
      爾莫畢西頸椎植入物為健保給付特材，單顆233,658元、
      特材管理費1,500元，合計235,158元，3節人工椎間盤、
      手術費用及住院費用(含健保部分負擔)等其他項目，同前
      次回覆粗估計約9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81頁、第377頁至
      第379頁)。堪信原告所受傷勢未來確有接受頸椎椎間盤切
      除手術併人工椎間盤置換手術之必要，且所需費用約為90
      萬元無疑。則原告請求被告如數給付，應可准許。　　　
　　3.就醫交通費：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就醫，受有就醫交通費22,558
      元之損害，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2頁)，應認原
      告此部分之請求為有據。　　　
　　4.薪資損失：
　　　原告另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受有薪資損失15,580元之
      損害，並提出差勤明細、強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單為
      證(見附民卷第309頁至第325頁)，被告則以前詞為辯。然
      原告所受上開傷勢確為系爭事故所致，已經本院認定如前
      ，原告自有持續回診治療之必要。復由原告所提前揭薪資
      單所載，原告確受扣除全勤津貼、病假扣款共15,580元，
      應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有理由，可以准許。　　　
　　5.系爭車輛維修費：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車輛維修費76,000元之
      損害，並提出前開估價單為證。而物被毀損時，被害人固
      得請求加害人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並以修復費用
      為估定之標準，然應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
      舊品，應予折舊)。是損害賠償既係在填補被害人所受之
      損害，使其回復物被毀損前之應有狀態，自不應使被害人
      額外受利，故被害人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者，應予折舊
      。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
      表，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
      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
      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
      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分之1，而系爭車輛自出廠日92年
      11月，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11年4月8日，已顯逾耐用年
      數，則零件殘價應為1,667元【計算式：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10,000÷(5+1)≒1,66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從而，原告所得請求之維修費用，為系爭車輛零件
      殘價1,667元，加計不用折舊之工資66,000元，共67,667
      元。至系爭車輛維修估價單上雖載以中古二手舊料替換等
      語，然系爭車輛自出廠日至發生系爭事故時，已使用相當
      時日，系爭車輛零件價值本有折損，系爭車輛發生系爭事
      故後更換新品、整新品甚或中古零件，自非系爭車輛原有
      狀態，故本院認仍應計算折舊使系爭車輛回復至應有狀態
      ，附此說明。　　　
　　6.精神慰撫金：　　　　　　
　　　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程
      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故慰撫金之金額是
      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
      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審酌原告自陳專
      科畢業，從事作業員工作，111年間名下有利息、股利、
      薪資所得、投資等財產，被告大學畢業，現從事工廠管理
      工作，111年名下有薪資、利息所得、汽車等財產，此據
      兩造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23、329、331頁)，且有兩造
      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憑。本院衡酌原
      告因被告過失行為所受傷勢，身心應受有相當之痛苦，兼
      衡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被告侵權行為態樣、原
      告所受傷勢及復原期間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500,000
      元之精神慰撫金，尚屬過高，應以300,000元為適當。
　　7.綜上，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應共為1,540,786元(
      計算式：234,981+900,000+22,558+15,580+67,667+300,0
      00=1,540,786)，洵堪認定。
（四）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
      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
      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第32條定有明定。此係因保險人之給付乃由於被保險人支
      付保險費所生，性質上屬於被保險人賠償責任承擔或轉嫁
      ，自應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為
      避免受害人雙重受償，渠等於受賠償請求時，自得扣除之
      。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害，業已受領強制險理賠金
      共66,282元，有其提出之南山產物理賠明細通知為證(見
      本院卷第215頁至第217頁)，是扣除後，被告尚得對原告
      請求之賠償金額應為1,474,504元(計算式：1,540,786-66
      ,282=1,474,504)。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7
    4,5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2日起(見附
    民卷第333、335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屬無
    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1款規定
    ，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 條
    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
    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岡山簡易庭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曾小玲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岡簡字第5號
原      告  莊和沛  
訴訟代理人  蔡祥銘律師
            蔡晉祐律師
被      告  孫珮菁  

訴訟代理人  楊忠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刑事庭移送前來(112年度交簡附民字第201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肆拾柒萬肆仟伍佰零肆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關於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肆拾柒萬肆仟伍佰零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4月8日17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高雄市岡山區嘉華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途至該路與嘉華路80巷口時，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前行，至追撞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在上開路口停等紅燈之原告，原告因此受有腦震盪、頸椎扭傷、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等傷害(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因而受有醫療費新臺幣(下同)234,981元、將來醫療費用900,000元、交通費用22,558元、薪資損失15,580元、系爭車輛維修費76,000元、精神慰撫金500,000元等損害。為此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682,837元，及其中1,493,91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88,926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暨準備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均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3頁)。
二、被告則略以：對於原告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費用不爭執。原告提出之聖佑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記載非訴訟用文書，不得作為訴訟上證據，其上所載費用不予採認。原告於高雄榮民總醫院、義大醫院診斷之頸椎椎間盤脫出、腰椎椎間盤脫出與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診斷內容不符，急診檢傷時並無此等診斷，亦未記載醫師建議接受手術，疑似原告為虛增請求費用，將自己既往症作為本次傷害結果，再原告並未提出新博愛診所、佳霖骨科專科診所診斷證明書，難以證明其所需醫療處置與系爭事故有因果關係。又原告請求將來醫療費用，惟並未提出相關單據證明請求為真，應無可採。另原告請求之交通費被告不爭執。再原告請求薪資損失依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僅需休息7日，後續應無繼續請假治療之必要。另原告請求之修車費並未計算折舊，且請求之慰撫金金額過高等語，資為抗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上揭時、地，過失致其受有腦震盪、頸椎扭傷、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等傷害，並致系爭車輛損壞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診斷證明書、聖佑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義大醫院診斷證明書、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新博愛診所診斷證明書、佳霖骨科專科診所診斷證明書、車輛委修單、系爭車輛行照、債權讓與書等件為證(見附民卷第39頁、第43頁、第65頁、第297頁、第327頁至第329頁、本院卷第193頁、第213頁、第333頁至第335頁)，且有監視器畫面擷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1、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照片相片黏貼紀錄表存於警卷可參。而被告因系爭事故過失傷害原告，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交簡字第1463號判決處拘役15日，此據本院核閱上開刑事案件全卷無訛。是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為有過失，且其過失與原告所受上開傷害、系爭車輛損壞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情，均堪認定。
（二）被告雖抗辯原告所受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等傷害非系爭事故所致。然查：
　　1.原告於111年4月8日因系爭事故前往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診斷受有腦震盪、頸椎扭傷之傷勢，經醫囑建議神經外科門診追蹤治療，並宜休息7日。嗣於111年4月13日因頭部痠痛、左側肢體無力、腰部酸痛前往高雄榮民總醫院就診，診斷受有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甩鞭效應合併脊髓損傷)、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再於111年4月15日前往聖佑中醫診所就診，診斷受有頸部挫傷之傷勢。復於111年7月1日前往新博愛診所就診，診斷為頸椎椎間盤突出症、腰椎椎間盤突出症。又於111年8月8日前往義大醫院就診，診斷為頸椎椎間盤脫出、腰椎椎間盤脫出。另於111年11月3日因頸椎及腰椎疼痛前往佳霖骨科專科診所就診，診斷受有頸部及下背挫扭傷合併頸椎及腰椎椎間盤突出之傷勢，有前揭診斷證明書可參。可見原告發生系爭事故後，即因傷勢持續就診，且於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建議之休養期間內前往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受有腰椎及頸椎椎間盤傷勢，可認原告所受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之傷勢，確為系爭事故所致。況原告於急診當時即已表明有頸部疼痛之症狀(見本院卷第363頁)，復經本院函詢高雄榮民總醫院原告所受上開傷勢成因，函覆略以：病患於111年4月8日車禍，4月13日第一次於本院神經外科就診，頸部疼痛、左側肢體無力、腰部痠痛係因第4/5/6/7頸間盤外傷性破裂合併脊髓損傷，可能肇因於車禍所造成的頸部甩鞭效應，第4/5腰椎盤外傷性破裂也與車禍相關等語(見本院卷第81頁)，益徵原告上開傷勢與系爭事故確有因果關係。
　　2.原告雖曾於101年8月間因胸痛、105年4月間因下背痛，前往光雄長安醫院就診(見本院卷第257頁)，並經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鑑定稱：原告所受如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聖佑中醫診所、高雄榮民總醫院、義大醫院診斷證明書所示傷勢，與其前於光雄長安醫院就診之病況可能有相關，其於光雄長安醫院就診所示病況，可能致其需接受頸椎椎間盤脫出切除手術併人工椎間盤置換術之結果等語(見本院卷第383頁)。然原告前揭胸痛、下背痛之症狀為101年、105年間發生，與系爭事故發生日期隔有相當時日，上開胸痛、下背痛病徵是否係因頸椎、腰椎椎間盤傷勢所致，要非無疑。再者，再經函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上開鑑定意見判斷之依據，函覆略以：因頸椎椎間盤突出本身可能伴隨胸痛、肩頸痛，若嚴重時亦會產生下背痛，故僅由101年8月6日診所之胸痛，105年4月18日診所之下背痛之記載，自難據以判定病人患有頸椎椎間盤突出之症狀等語(見本院卷第407頁)，當難遽認原告於101年、105年間即受有頸椎、腰椎椎間盤疾患。　
　　3.原告既已提出時間接續之診斷證明書，以證其所受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之傷勢確為系爭事故所致，被告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然被告就原告此等傷勢非系爭事故所致，並未再舉實證推翻，應認被告之抗辯並非可採。從而，原告所受第4/5/6/7頸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第4/5腰椎椎間盤外傷性破裂之傷勢為系爭事故所致，本諸前開理由，應足認定。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時，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為有過失，其過失並與原告所受傷害、系爭車輛損壞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均敘及，揆諸上開規定，被告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無疑。茲就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金額析述如下：
　　1.醫療費用：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支出醫療費用共234,981元，並提出高雄市立岡山醫院收費證明、聖佑中醫診所收據、高雄榮民總醫院醫療費用收據、義大醫院門診收據、新博愛診所收據、醫療費用收據、佳霖骨科專科診所藥單內容與門診費用收據等件為證(見附民卷第41頁、第45頁至第63頁、第67頁至第295頁、本院卷第133頁至第191頁)。而原告前往高雄市立岡山醫院、聖佑中醫診所、高雄榮民總醫院、義大醫院、新博愛診所、佳霖骨科專科診所就診，分別係因腦震盪、頸椎扭傷、頸椎椎間盤、腰椎椎間盤疾患就診，可認確均與系爭事故所致傷勢相關無訛。則原告請求被告如數給付此等醫療費用，要屬有據。被告抗辯原告傷勢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其抗辯難認有理。至被告抗辯原告提出之聖佑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為非訴訟用部分，因本院業已函請聖佑中醫診所提供原告病歷資料(見本院卷第301頁至第323頁)，可證其就診原因、治療方式，均與其頸部挫傷傷勢相關，應認被告此部分抗辯，同無可採。　　　
　　2.將來醫療費用：
　　　原告另主張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未來有接受頸椎椎間盤切除手術併人工椎間盤置換手術之必要，並提出前開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為佐(見附民卷第297頁)。經本院函詢高雄榮民總醫院有關原告接受上開手術所需費用若干，函覆則以：原告如接受頸椎間盤切除合併人工椎間盤置換術，醫療費用(含健保部分負擔)粗估計90萬元，樂德爾莫畢西頸椎植入物為健保給付特材，單顆233,658元、特材管理費1,500元，合計235,158元，3節人工椎間盤、手術費用及住院費用(含健保部分負擔)等其他項目，同前次回覆粗估計約9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81頁、第377頁至第379頁)。堪信原告所受傷勢未來確有接受頸椎椎間盤切除手術併人工椎間盤置換手術之必要，且所需費用約為90萬元無疑。則原告請求被告如數給付，應可准許。　　　
　　3.就醫交通費：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就醫，受有就醫交通費22,558元之損害，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2頁)，應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有據。　　　
　　4.薪資損失：
　　　原告另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受有薪資損失15,580元之損害，並提出差勤明細、強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單為證(見附民卷第309頁至第325頁)，被告則以前詞為辯。然原告所受上開傷勢確為系爭事故所致，已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自有持續回診治療之必要。復由原告所提前揭薪資單所載，原告確受扣除全勤津貼、病假扣款共15,580元，應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有理由，可以准許。　　　
　　5.系爭車輛維修費：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車輛維修費76,000元之損害，並提出前開估價單為證。而物被毀損時，被害人固得請求加害人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並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然應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是損害賠償既係在填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使其回復物被毀損前之應有狀態，自不應使被害人額外受利，故被害人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者，應予折舊。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分之1，而系爭車輛自出廠日92年11月，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11年4月8日，已顯逾耐用年數，則零件殘價應為1,667元【計算式：殘價＝取得成本÷(耐用年數＋1)即10,000÷(5+1)≒1,66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從而，原告所得請求之維修費用，為系爭車輛零件殘價1,667元，加計不用折舊之工資66,000元，共67,667元。至系爭車輛維修估價單上雖載以中古二手舊料替換等語，然系爭車輛自出廠日至發生系爭事故時，已使用相當時日，系爭車輛零件價值本有折損，系爭車輛發生系爭事故後更換新品、整新品甚或中古零件，自非系爭車輛原有狀態，故本院認仍應計算折舊使系爭車輛回復至應有狀態，附此說明。　　　
　　6.精神慰撫金：　　　　　　
　　　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故慰撫金之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審酌原告自陳專科畢業，從事作業員工作，111年間名下有利息、股利、薪資所得、投資等財產，被告大學畢業，現從事工廠管理工作，111年名下有薪資、利息所得、汽車等財產，此據兩造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23、329、331頁)，且有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憑。本院衡酌原告因被告過失行為所受傷勢，身心應受有相當之痛苦，兼衡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被告侵權行為態樣、原告所受傷勢及復原期間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500,000元之精神慰撫金，尚屬過高，應以300,000元為適當。
　　7.綜上，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應共為1,540,786元(計算式：234,981+900,000+22,558+15,580+67,667+300,000=1,540,786)，洵堪認定。
（四）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定。此係因保險人之給付乃由於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費所生，性質上屬於被保險人賠償責任承擔或轉嫁，自應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為避免受害人雙重受償，渠等於受賠償請求時，自得扣除之。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害，業已受領強制險理賠金共66,282元，有其提出之南山產物理賠明細通知為證(見本院卷第215頁至第217頁)，是扣除後，被告尚得對原告請求之賠償金額應為1,474,504元(計算式：1,540,786-66,282=1,474,504)。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74,5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2日起(見附民卷第333、335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1款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 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岡山簡易庭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曾小玲


